
赐福的神

蒙神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：

過犯得赦免，罪惡蒙遮蓋的人有福了！

主不算為有罪的，這樣的人有福！ 

(羅馬書4:6-8)

聖經中的神是一位賜福的神嗎？讀者

們，你看到以上聖經說「有福的人」這

句話你覺得驚奇嗎？神在聖經中真的有這

樣說嗎？若是真的，這可能發生在我身上

嗎? 

這句話是何等重要，是直接涉及你的幸

福!「有福的人」這聽起來實在好得無

比，惟恐難以至信，所以神在這簡短的經

文中，重複說了三次!大部份人都只有想

到聖經中的神只是要求我們不要犯罪，但

總沒有意料到衪是位賜福的神!

讀者們，懇請你來思想這有關你的幸福的

事。首先了解“有福的人”是一位怎樣的

人:

“有福的人”的特性

神的話沒有轉彎末角，「有福的人」被

稱為「過犯得赦免」「罪惡蒙遮蓋」的人

(羅馬書4:7-8)。這說法原因是人最須要

的幸福是不能藉著金錢、物質、娛樂帶來

的，因為這不能滿足人靈魂深處的渴望；

人最須要的幸福沒有大過於過犯得到聖潔

的神赦免! 我們從年少到現今一切的罪惡

過犯，都可以得著神的赦免嗎？那就請讀

者們親身來聽神在聖經裏的話:

「他們從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認識我。

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，不再記得他們的

罪惡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」。(耶利米書

31:34)

「他(神)沒有按我們的罪待我們，也沒

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。天離地何等的

高，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

大！東離西有多遠，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

們也有多遠！」(詩篇103:10-12)

人若經歷“過犯罪惡”得赦免就會良心得

著平安。讀者們，你們有經歷“內心掙

扎”或“自責”嗎？這是人的“過犯罪

惡”沒有得著赦免的跡象。若你是「有福

的人」，你也許會經歷聖經所描寫的: 

「耶和華啊，你若究察罪孽……誰能站得

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

你」。(詩篇130:3-4) 

讀者們，你們是否也都渴慕得著這樣的幸

福嗎? 人若堅持自以為義的心態，是不會

看到自己的敗壞，也不會覺得有須要“過

犯罪惡”得赦免。但若聖靈光照你的心，

你們渴慕罪惡蒙遮蓋，過犯得著赦免，讓

我們來思想:

如何成為一位“有福的人”

答案不是一般人想像中的複雜——不是須

要人多挨苦頭，不是要多行善積福，不

是要先改變做好人，不是要付出金錢作代

價，也不是藉著某些宗教禮儀而達成。神

在聖經裏向世人宣告說: 

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！」

(約翰福音1:29)

「我沒有一樣隱瞞不說的……證明他們當

在神面前悔改，信靠我們的主耶穌。」

(使徒行傳20:21) 



從以上兩處聖經的見證，答案可以說是很

簡單而容易理解，每一位讀者都須要遵行

的: 就是 (1) 須要“向神悔改”；(2) 須

要“信靠主耶穌基督”。若按著這兩方面

指示而行，就是領受神為我們每一位罪人

預備救贖的方法而讓人成為一位“有福的

人" 。

簡單來說，須要“向神悔改”的意思——

是人要認識這位神是無限聖潔公義的。我

們要按著神的律法標準(而不是各人的良

心標準)承認及離棄所有的“過犯罪惡”。 

第二方面，須要“信靠主耶穌”的意思——

是相信惟獨他是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

孽的」；神所差派在歷史上曾經來到世上

成為罪人的救贖主。正如聖經的見證: 

「耶穌就是神以異能、奇事、神蹟向你

們證明出來……藉著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釘

在十字架上，殺了。神卻將死的痛苦解

除，使他復活了……神已經立他為主，為

基督了。」「除他以外，別無拯救，因

為在天下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

可以靠著得救。」(使徒行傳2:22-24,36;

4:12) 

聖經說，耶穌是為了“人的過犯罪孽”而

領受神對“人應得的懲罰”而捨命於十

架；他也同時為“人的義而活”而成就神

對“人在神律法上的要求而活”。

聖經說，耶穌是神的兒子，惟獨他“神

人”二性的位格，按立為神與人之間的 

“中保”，他“代替罪人的過犯”而領受神

的懲罰，滿足神對罪公義的要求；基督也

“代替罪人按義而活”，滿足神對律法公

義的要求。

那麼信靠主耶穌——就是相信基督為我

們代罪，基督為我們成義(不是靠行為做

好人成義)，這救贖之工何等奇妙！惟獨

“信靠主耶穌” —— 因“信而被算為義”。

了解這「蒙神算為義」的人，因著信心而

得著神的恩典的，是「有福的」! (羅馬

書4:6)。這蒙福的方法，太不可思議，太

奇妙了!  

「神的豐富、智慧和知識！他的判斷何

其難測！他的蹤跡何其難尋！誰知道主的

心？誰作過他的謀士？」(羅馬書11:33-

34)

神的豐盛臨到我們的貧乏，白白赦免罪人

應受的懲罰，不把罪歸在我們身上，不義

的反成為義人。這樣滿有憐憫寬容忍耐的

神，稱我們為義的神，有誰能想得到嗎？

怪不得聖經上說： 

「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

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

」(哥林多前書2:9)

讀者們，你渴慕成為「有福的人」嗎？藉

著這位在神與人之間的“中保”，基督除

去神與人雙方面敵對的狀態，好讓完全聖

潔、公義的神能與不聖潔、不公義的罪

人，得以與神和好，更要與人永遠持續交

往，直到永遠！這是何等有福! 

讀者們，願你們都一齊來認識這位“賜福

的神”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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